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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 地 方 五 等併
入初 等 考 試 取 才

考選部研議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五等考試 
併入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取才 

一、考選部於今(16)日考試院第 13 屆第 125 次會議，提報「特種考試地方政府

公務人員考試五等考試併入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取才案研議情形」，報告中指

出，近年地方特考五等考試應考人重複報考初等考試比率逾 5 成 5、錄取

人員重複錄取初等考試之比率高達 4 成，造成部分地方政府報缺機關無人

可用，此一問題應該予以正視及改善。為此考選部積極研議整合兩項考

試，並已與各用人機關溝通獲相當共識，盼能得到各界支持，順利推動。 
二、考選部指出，地方特考五等考試與初等考試同屬進用基層公務人員（委任

第一職等）之考試，兩者之考試方式和應考資格皆相同，設置類科也相

近，相同類科之應試科目亦相同。由於兩項考試的同質性極高，每年錄取

名額合計亦僅數百名，且考試日期僅相距一個月，以致重複報考與重複錄

取的比例極高。為此考選部提出統一由初等考試進用委任第一職等職務之

基層公務人力的方案，以解決重複錄取造成無人可用的問題，並增進考用

配合及提高考試效能。 
三、考選部許舒翔部長說明，未來兩項考試整合後，應考人不需於一個月內參

加兩項同性質考試，減輕應試負擔，且因不再有重複錄取問題，考生錄取

機會亦可提高；對用人機關而言，除避免重複錄取造成無人可用情形外，

因初等考試有增額錄取機制，遇缺可適時遞補，更能滿足機關臨時用人的

需求；對於試務機關而言，將可增進考試效能，將行政資源投注在其他重

要考選事務的精進上。 
四、考選部表示，為使兩項考試能夠順利整併，考選部會妥善規劃相關配套措

施，包括：為利地方特考五等考試併入初等考試取才，並期考用配合，將

修正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規則，增設一般民政、戶政及測量製圖類科，以符

用人機關需求；另為利兩項考試合併之推動，自 113 年起，初等考試除原

有 8 個考區外，將增設澎湖、金門及馬祖等 3 個離島考區，以利應考人就

近應試，減輕離島應考人之交通往返困擾及經濟負擔。 
五、考選部說明，本案預計於 112 年 3 月完成相關法制作業，如能獲得支持順

利推動，為使應考人及用人機關及早因應，自 113 年起即不再舉辦地方特

考五等考試，用人機關職缺均提列 114 年初等考試。 


